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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8D_97_E6_94_BF_E6_c26_645195.htm 海南省2009年政法干

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正式开始。记者从省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厅获悉，今年我省按照“公开公正、统考择优、定向

培养”的原则，采取公务员录用考试与教育入学考试一并统

考的方式，重点从部队退役士兵和普通高校毕业生中招录120

人，经学习合格后，充实到我省各级检察、公安、司法等系

统。本报21日开通答疑热线：66810862，报考者有何疑问可拨

打该电话。 报名时间 7月27日—28日现场报名 招录报名将采

取现场报名方式，报名时间为2009年7月27日—28日上午8∶30

—11∶30及下午3∶00—5∶30，报名地点为海南省人力资源开

发局(省就业局，地址：海口市白龙南路53号)。报名人员报

名时需持身份证、户口簿、学历学位证书、退伍证书、具备

其他报考条件证书原件、证明及复印件，近期同底免冠彩色1

寸证件近照四张。 招录单位将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查，报

考人员通过资格审查后再缴纳报名费，其中公务员公共科目

考试报名费用为每人70元.教育考试报名费用为本科、专科教

育层次每人97元，研究生教育层次每人165元。 报名程序完成

后，报考人员携带身份证、《报名登记表》于2009年8月20日

—21日到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(省就业局)领取准考证。 考

试时间 8月29日起进行全国统考 据了解，此次招录将于8月29

日、30日进行笔试，笔试包括公务员公共科目考试和教育入

学考试。公务员公共科目考试为《行政职业能力测验》、《

申论》，考试范围以《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09年考试录



用公务员公共科目考试大纲》为准，《考试大纲》可在国际

互联网上查询。 教育入学考试将在8月30日进行，入学考试科

目根据三个不同层次有所不同，其中专科层次的考试科目为

文化综合(历史、地理、政治).本科层次的考试科目为民法学.

法律硕士则分为专业综合Ⅰ(刑法学、民法学)和专业综合Ⅱ(

法理学、中国宪法学、中国法制史)。 教育入学考试范围以各

考试科目的考试大纲为准，考试大纲刊登在政法干警招录培

养体制改革试点招生服务网(网址：http://zf.chsi.com.cn)，考

生可登录该网站查阅或下载。 咨询电话 中共海南省委组织部

干部一处(公务员管理处)0898-65220911) 海南省教育

厅(0898-65851886、65854725)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

务员管理处(0898-65200852)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政治

部(0898-65315311、65315282) 海南省公安厅政治

部(0898-65312634) 海南省司法厅政治部(0898-65919022

、65919021) 试点招录分专、本、硕三个层次 据省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厅公务员管理处负责人介绍，为加强政法干部队伍

建设，完善政法干警招录体制，我国今年开展了政法干警招

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工作，重点从部队退役士兵和普通高校

毕业生中选拔优秀人才，为基层政法机关特别是中西部和其

他经济欠发达地区县(市)级以下基层政法机关提供人才保障

和智力支持。 本次试点招录分专科、本科、硕士研究生三个

层次，承担试点培养任务的院校有中国政法大学、中国人民

公安大学等67所院校。 报考须符合公务员和教育考试条件 根

据省委政法委员会、省委组织部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、省教育厅将联合下发的《海南省2009年政法干警培养招录

公告》，此次全省定向招录的名额为120名，其中检察机关17



名，公安机关80名，监狱劳教单位23名。 招录的对象为中国

人民解放军、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(包括公安现役部队)25

周岁以下的退役士兵.年满18周岁至35周岁(1991年7月31日

至1974年7月31日出生)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(

含2007年和2008年毕业，户籍和档案仍保留在原学校未就业

的高校毕业生，及按照国家规定视为应届毕业生的人员)。 报

考人员须符合报考公务员的基本条件，同时符合教育部规定

的报考相应学历学位教育考试的基本条件，包括报考法律硕

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，须具有国民教育序列法学专业本科及

以上学历.报考第二学士学位试点的，须具有国民教育序列本

科学历.报考专科及以上学历起点本科试点班的，须具有国民

教育序列专科及以上学历.报考专科起点班的，须具高中及以

上学历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。 此外，报考人员还应符合职位

要求的其他资格条件，报考人民警察职位的还应符合人民警

察招录条件。 招录的有关情况可登录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厅网站(网址：http://hi.lss.gov.cn)查询。 高校毕业生入伍

退役后报考有加分 据了解，此次招录的成绩组成为笔试总成

绩=(行政职业能力测验成绩 申论成绩)÷2×50% (教育考试总

成绩 )×50%。 对于服役期间荣立个人三等功以上奖励的退役

士兵，报名和录用时优先考虑。招录中鼓励高学历退役士兵

报考试点班，应征入伍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后报考试点班的，

教育考试笔试成绩总分加10分。少数民族人员报考少数民族

自治县(市)职位的，按本人公共科目笔试成绩的5%给予加分

。 有关部门将根据招考职位数和笔试综合成绩，按1:3比例确

定面试人选并采用结构化面试。面试结束后，按笔试总成绩

占60%、面试成绩占40%的比例合成考试成绩。 面试笔试结



束后，将按照考试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，依据一定的比例确

定进入体检和考察的人选。报考公安、监狱劳教单位人民警

察职位的人员需通过由省公安厅、省司法厅统一组织实施的

体能测评和体检。 拟录取的人员名单，将向社会公示后才发

放录取通知书。 定向生违约要退补助费并交违约金 据介绍，

本次招录采取定向培养的方式，试点班学生所需的学费、培

养费和生活补助费，由中央和地方省级财政分别保障。被录

取人员到相关院校报到时，与培养院校、定向单位所在省的

省级政法机关和定向单位签定定向培养协议书，接受培养。

被录取的退役士兵，由民政部门统一明确相关优抚政策。被

录取的高校应届毕业生，户口应迁入录取学校。 试点班学生

毕业到定向单位工作，研究生层次的服务满5年，本科层次的

服务满7年，专科层次的服务满9年，方可交流。在校学习期

间不合格或毕业时未获得相应学历学位的人员，以及毕业时

不符合相应职位资格条件要求的，不得录用为公务员，国家

不负责安排工作。同时，一次性退还所享受的补助费(包括学

费和生活补助费)。 违约不到定向单位工作的毕业学生，不得

录用到其他党政机关以及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，要

将情况记入考生诚信档案，并应在违约处理决定公布后1个月

内，一次性退还所享受的教育费用和补助费(包括学费、培养

费和生活补助费)，并缴纳该费用50%的违约金。 编辑推荐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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